项目说明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山东财经大学内管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服务采购项目，预算8万元。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审计项目基本情况

对17个非独立核算部门（单位）的20位学校内管干部实施经济责任审计。

	项目基本情况

	序号
	原任职务
	重点审计年限
	备注

	1
	职能部门负责人
	3
	

	2
	职能部门负责人
	2.8
	

	3
	职能部门负责人
	2.8
	

	4
	职能部门负责人
	3
	

	5
	教学单位书记
	2.8
	

	6
	教学单位书记
	2.8
	

	7
	教学单位书记
	3.4
	同一学院

	8
	教学单位院长
	2.8
	

	9
	科研机构负责人
	3
	

	10
	教学单位书记
	3
	

	11
	教学单位书记
	1.2
	

	12
	教学单位书记
	2.8
	

	13
	教学单位书记
	2.6
	同一学院

	14
	教学单位院长
	2.8
	

	15
	教学单位书记
	3.4
	同一学院

	16
	教学单位院长
	3
	

	17
	职能部门负责人
	4.8
	

	18
	教辅单位书记
	2.8
	

	19
	教辅单位书记
	2.8
	

	20
	科研机构负责人
	2.8
	


2.审计服务内容

2.1审计内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第2205号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经济责任审计》与《山东财经大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相结合要求的经济责任审计内容。

2.2服务内容。派出至少3名熟悉业务的审计人员协助山东财经大学审计处制定审计工作方案，对20位学校内管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实施审计，60天内完成各项审计内容的审计工作底稿和取证单。
3.审计工作程序

3.1在审计处项目负责人的安排下进行项目审前调查；

3.2成交供应商发挥专业优势协助审计处项目负责人制定审计方案，经审计处负责人审核后实施；

3.3成交供应商派出的审计人员作为审计组成员参加审计进点会；

3.4成交供应商按照审计方案实施审计，根据需要采用审核、观察、监盘、询问、函证、计算、分析性复核等必要的方法获取审计证据，编制工作底稿和取证单；对于发现的问题和线索及时向项目主审汇报，进而形成结论； 

3.5就工作底稿反映的情况和取证单反映的问题与被审计单位和被审计对象进行沟通；对方有异议的需进一步落实直至双方意见一致，能够证实确属客观事实的除外；

3.6成交供应商在项目结束后需把审计资料全部移交审计处。

4.其他要求

4.1审计过程应符合国家颁布实施的相关《执业准则》的要求；

4.2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执业准则的要求，确保审计工作底稿和取证单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

4.3 项目组成员熟悉《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第2205号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经济责任审计》《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制度》、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三公经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等管理制度及其相关业务。

4.4 项目组成员具有近三年类似经济责任审计经验。项目组成员具有会计师或审计师及以上职称。

4.5 详细且切实可行的高校内管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施方案。

4.6成交供应商派出项目组，工作过程中需主动向项目主审汇报进展情况、发现的问题和线索及时向项目主审汇报，进而形成结论。

4.7成交供应商应对审计的实施过程、审计工作底稿的内容和相关资料的内容以及结论合法性、客观性、真实性负责，对接触到的工作内容保密。

5.需提供的相关资料 

5.1 近3年年检情况及奖惩情况；

5.2 拟选派本项目的人员构成、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成员简介及其相关资格证书的复印件，从事类似经济责任审计的工作记录；

5.3审计方案

完整的高校内管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施方案。具有完善的实施高校内管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要点及对应调取的资料或者审计思路框架。

	经济责任审计框架

	
	审计要点
	调取资料名称（审计思路）

	1
	　
	　

	2
	　
	　

	……
	　
	　


三、 商务要求
1、服务期：接用户通知后60天内完成。

2、验收

2.1项目实施后，采购人将对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及服务要求等进行初步检验。如发现服务内容与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合同不符，采购人有权根据检验结果向成交供应商提出修改要求, 成交供应商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2.2供应商完成了合同约定全部服务内容后，由验收小组验收合格后，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